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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自 7月 20日晚被上海卫视曝光以

来，深深震动了整个世界，也极大地触动了食品业内人士的神经。上海福喜的母公司 OSI集

团作为一家运营超过百年的老字号美国食品企业，甚至是第一批将 HACCP理念引入中国的食

品企业，却发生了如此令人发指的违法违规行为，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该工厂不仅在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执行上出现了问题，在最初设计的 HACCP质量控制体

系的框架上也肯定存在偏差。针对本次过期肉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和思考，

将有助于食品生产企业在建立和执行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中吸取教训，也可以给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健全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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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媒体曝光镜头行为分析 

1.1冰鲜转冻品原料变身麦乐鸡 

镜头回溯：2014年 6月 18日，根据生产计划，该工厂原料解冻间当天要使用 18吨麦乐

鸡原料，这其中含有大量过期的鸡皮和鸡胸肉。这批麦乐鸡的生产订单号为 26677，货架上的

鸡皮原料生产日期为 2014年 5月 28日和 5 月 30 日，产品包装袋上标注的保质期限是 6天，

也就是说，原料已经过期了将近半个月。 

行为分析：从电视镜头所给出的这批次原料的标示卡上看，该批原料的生产日期为 5月

28日和 5月 30日，原料入库日期分别为 6月 2日和 6月 4日，解冻日期为 6月 15日。如果

是冰鲜原料是无需解冻的，这些原料很可能在经历了从山东威海到上海五天的长途跋涉后，

在该工厂入库后进行了冰鲜转冷冻的操作。而为了组织生产，这两批次原料在 6月 15日被击

中到解冻间解冻，三天后用于麦乐鸡的生产，而整个过程该工厂并未并未对原料包装进行更

换或加贴新的标识。即使对目前尚存争议的冰鲜转冷冻操作是否违规违法行为暂且不论，该

工厂这种明显不符合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原料储存和使用操作，已经构成了对食品全程



 

追溯的破坏，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新食安法》）中对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的要求。 

1.2次品重新混入生产线 

镜头回溯：2014年 5月 16日，该工厂麦乐鸡生产线上被挑拣出的返工品竟然被工人直接

推到了原料绞肉区。经过 200摄氏度高温油炸后的次品将和 0度左右的鸡肉原料混在一起重

新利用。经过一系列成型、裹粉、油炸工艺后，混合次品的麦乐鸡诞生了。而其二批麦乐鸡

产品中的次品，又将被挑拣出来，再次混入原料，每一批次品都被周而复始反复添加，实现

了生产原料最大化利用。 

行为分析：接近 5%比例的返工品虽然只是在产品规格、大小甚至外观上与复合要求的成

品存在差异，与《新食安法》中明文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的回收食品也不能等同，但是这种作

为混入下批次甚至是后续生产日的产品中不当行为，已经给消费者带来了及其“不洁”的印

象。如果这些操作都是按照企业的既定程序完成，那么这些程序的制定和运行就需要建立在

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分析的基础上，在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和对次品的不符合性有充分把控

的基础上，在非常明确验证要求和可控的操作程序的情况下实施。当然，消费者最希望看到

企业通过提高良品率，从而根本杜绝此类返工品的使用。 

1.3冷冻臭肉变身“小牛排” 

镜头回溯：2014年 6月 11日，该工厂车间解冻区域里堆放着上百箱冷冻小牛排，工人们

正在利用机器对这些冷冻小牛排进行解冻，这批小牛排的外包装上只是手写了产品名称、生

产日期、重量，而没有保质期、生产企业、批号等关键性信息。该工厂内部邮件附表中注明

冷冻小牛排生产日期为 2013年 5月 8日至 12日，对应的过期时间为 2013年 11月 3日至 8

日，保质期 180天，如果按照邮件要求延长保质期至 2014年 6月 15日，意味着这批产品已

经超过保质期 7个多月。而这批过期冷冻小牛排进入生产后，只是简单地切割成小片，再重

新包装后，内袋上打印的保质期就又延长了一年。另外，上海食药监后续调查中也查实该工

厂新的涉嫌违法线索，即将退货的 2013年 5月生产的 6个批次烟熏风味肉饼，更改包装，篡

改生产日期。 

行为分析：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任何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都被明令禁止。《新食安法》中对此类违法行为规定，就有可能给该工厂带来天价罚单，乃至

关门歇业的严厉处罚。那么在《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中也分别对违反《新



 

食安法》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了相对应的刑事处

罚条款。 

2.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管控措施 

一个食品企业的质量负责人缺少在企业老板面前的话语权着实悲哀。那么如何在企业食

品安全控制体系中对相关违法违纪行为予以明确，如何用体系来保证食品安全，保证体系执

行者的道德底线，成为一个新的命题。 

2.1制度预防 

企业林林总总的良好操作规范（GMP）和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还有 HACCP体系严

密的标准操作规程和危害识别都无法挡住那些“高层授意”，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在“老板们”

面前彻底失效了。这些归咎于目前国内多数食品企业的负责人的生存压力要远大过违法成本，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新食安法》并将为此付出惨痛的教训和代价的时候，

他们往往在利润面前低头。如果一个企业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能够有效地识别企业的哪些

行为已经触及法律法规的底线，并及时地予以纠正或者根除，那么这才将是一个真正做到安

全、有效的体系。 

2.2自查管控 

食品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其生产经营的食品造成的人身、财产或者其

他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依法承担其他法律责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职工食品安全知识的培训，配备专职或者

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做好对所生产经营食品的检验工作，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新食安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本单位食品

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2.3社会共治 

除了企业自身，监管部门也有对其监督管理的责任。而在《新食安法》中还提出了社会

共治的理念。本次过期肉事件就源于企业员工的爆料，《新食安法》也提出了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针对过期肉事件的讨论也有人提出摸索建立

“吹哨人”制度的期盼。 

无论如何，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和执行都事在人为，要靠良心与诚信。 



 

3.结语 

食品安全无小事，更不能存留任何侥幸心理。此次过期肉事件告诉所有从事食品行业的

每一个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法律、法规和

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

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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